花蓮縣「育兒指導服務方案」公開徵選
1、 依據：衛生福利部113年8月2日衛授家字第1130960793號函，及花蓮縣政府推展社會福利服務補助作業要點第貳條。
2、 預期目標：
1、 落實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宗旨，推展脆弱兒童保護預防性工作。
2、 提供六歲以下兒童照顧支持服務，增強家庭教養及親職知能，確保兒童身心健全發展。
3、 服務期間：114年1月1日至114年12月31日
4、 徵選地點：婦幼親創園區(花蓮縣花蓮市府後路2號)
5、 徵選廠商（單位）資格：
1、 財團法人私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2、 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3、 立案之社會團體，其章程明定辦理社會福利事項者。
4、 財團法人其捐助章程明定辦理社會福利者。
5、 設有兒童福利、社會工作、社會福利、幼兒保育、幼兒教育、護理、幼兒與家庭教育等相關科系之大專校院。
6、 經直轄市政府社會局、縣(市)政府規劃承辦且從事育兒指導服務有實績之團體、機構或大專校院。
6、 申請應備文件：
1、 資格文件(一式1份)
(一)法人登記證書或立案證書影本。
(二)組織章程影本。
(三)負責人登記證書影本。
(四)機構簡介。
2、 申請計劃書(一式5份)，內容應包含
(一)需求評估
(二)服務目標
(三)服務對象
(四)服務地點
(五)服務內容：須包含本府提報中央計畫書第參項之內容。
(六)課程及活動名稱（請續明具體活動課程內容，如無細部計畫需活動前一個月核備）
(七)活動場地照片(拍攝需包含場所入口處及逃生出口、場地空間擺設與隔間等)
(八)人力配置：含執行人員業務執掌、人力分配、可配合服務之相關人力等，本案專業人員應檢附資格證明文件。
(九)經費概算：含項目、單價、數量、預算數、申請補助金額。(依本府提報中央計畫書第肆項之格式)
(十)預期效益
(十一)業務承辦人及聯絡方式
7、 徵選資訊：
1、 奉准後，預計於11月5日至111年11月19日止上社會處網站公告15日，依。並以親送或郵寄（以郵戳為憑）至「970 花蓮市府後路2號 花蓮縣政府社會處 婦幼科」，請註明（育兒指導服務方案）
2、 於12月初辦理評核，簡報擇優入選符合本府提報中央計畫書之服務次數及預期效益。


































花蓮_縣政府(社會處)辦理育兒指導服務方案
_114_年申請計畫書
1、 方案名稱：花蓮縣114年育兒指導服務方案
2、 現況說明：
1、 轄區特性分析：
1.本縣共有13鄉鎮，人口數截至113年6月底計31萬5,987人，男性15萬8,668人，女性15萬7,319人，全縣男性與女性之性別比為100.9。人口數最多之鄉鎮市依序為花蓮市、吉安鄉、玉里鎮；人口數最少之鄉鎮則為豐濱鄉、卓溪鄉、萬榮鄉，可得而知人口數集中於北區及南區。
2.本縣截至113年6月底出生數為794人，較去年同期出生數884人下降百分之11，但仍佔全縣比率千分之3，全國截至113年6月底出生數為6萬3,874人，較去年同期6萬6,028人下降百分之3，但本縣出生數仍佔全國比率千分之12。
本縣累計6歲以下人口數為1萬4,564人，較去年同期累計6歲以下人口數為1萬5,442人下降百分之6，但人口數仍佔本縣比率千分之46，全國累計6歲以下人口數為112萬7,341人，較去年同期累計6歲以下人口數為118萬8,813人下降百分之5，但本縣6歲以下人口數仍佔全國比率千分之13。
由113年6月底出生數及累計6歲以下人口數統計得知，全國人口數均下降，又本縣下降幅度又高於全國，但仍佔比全國皆超過千分之10。
3.有關生母年齡未滿20歲生育數以112年統計資料顯示本縣為57人，全國生母年齡未滿20歲生育數為1,400人，本縣生母年齡未滿20歲生育數佔全國比為千分之40.7。有關本縣112年6歲以下身心障礙者人數為66人，全國6歲以下身心障礙者人數為6,676人，本縣6歲以下身心障礙者人數佔全國千分之10。由生母年齡15-19歲生育數及6歲以下身心障礙者人數統計得知佔比全國皆超過千分之10。
4.於本縣5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112年累計受理案件數為582件，其中6歲以下弱勢兒童主動關懷個案為130件，相較111年的86件增加百分之26；有關開案風險以「兒少發展不利處境致有照顧或福利需求」112年累計124戶，相較111年的118戶增加百分之5。由案件類型及開案風險統計資料可得知育有6歲以下兒少家庭仍須有相關資源挹注。
5.綜上述相關數據可得知，整體人口數逐年下降，對於新手父母、未滿20歲父或母、脆弱家庭等家庭類型，可能因經濟功能及社會環境改變，各種相對不力家庭功能彰顯之風險因素卻增加，致使社會對於育兒相關資源挹注得重要，透過育兒指導員的專業訓練，進入家庭提供所需之相關服務，藉由示範家庭得以直接模仿及學習，逐步穩固家庭能發揮其育兒功能。
2、 轄內到宅育兒指導服務資源及需求盤點：
(1) 前一年度育兒指導員數及資格：
	
	合計
	護理
	幼保
	幼教
	家政
	社工
	特教
	早療
	保母技術士證
	修畢托育人員專業訓課程

	可提供服務人數
	35
	5
	7
	3
	1
	7
	2
	0
	8
	2

	實際提供服務人數
	16
	4
	2
	2
	0
	4
	2
	0
	2
	0

	註：
1. 資格擇一計算，如護理1位，幼保1位，合計為2人。
2. 可提供服務人數：具備育兒指導員資格且受教育訓練，經承辦單位認定可提供服務人數。
3. 實際提供服務人數：實際可派案服務家庭人數。


(2) 轄內行政區域資源盤點
1. 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行政區域
	承辦單位

	
	

	新城鄉
	新秀公共托嬰中心

	花蓮市
	花蓮市公共托嬰中心

	鳳林鎮
	鳳林鎮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玉里鎮
	玉里鎮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2. 私立托嬰中心
	行政區域
	承辦單位

	
	

	花蓮市
	明星托嬰中心

	花蓮市
	大愛托嬰中心

	花蓮市
	葛稑克托嬰中心

	花蓮市
	波諾洱托嬰中心

	吉安鄉
	普慧托嬰中心

	吉安鄉
	毛毛虫托嬰中心

	吉安鄉
	悠芽托嬰中心




3. 親子館(托育資源中心) 及部落遊戲
	行政區域
	承辦單位

	
	

	花蓮縣(全縣)
	花蓮縣托育資源中心(洄瀾親子館)

	花蓮縣(全縣)
	花蓮縣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新城鄉、秀林鄉
	新秀親子館

	吉安鄉
	吉安親子館

	壽豐鄉、鳳林鎮、萬榮鄉
	鳳林親子館

	光復鄉
	光復親子館

	豐濱鄉
	豐濱親子館

	萬榮鄉（馬遠村5-9鄰）、瑞穗鄉、玉里鎮、富里鄉、卓溪鄉
	玉里親子館

	瑞穗鄉鶴岡村
	梧繞部落遊戲屋

	萬榮鄉紅葉村
	悅付南部落遊戲屋

	萬榮鄉西林村
	支亞干部落遊戲屋

	卓溪鄉卓溪村
	芭尼達部落遊戲屋


(3) 資源需求評估與優先布建規劃說明：
1. 布建服務區域之涵蓋率達100%(涵蓋率計算方式：已鄉鎮市區數/轄區鄉鎮市區數總數*100%)
2. 尚待建置之區域：(請全數列出尚待建置之鄉鎮市區)，共_0_個。

3、 _114_年度計畫書內容：
1、 布建目標：轄內共計_13_個行政區域，預計布建_13_個，總服務區域涵蓋率100 %。
2、 預計服務事項及經費需求
(1) 承辦單位：
	承辦單位
	服務區域
	服務項目

	
	
	A
	B
	C
	D

	花蓮縣政府
	花蓮縣
	ˇ
	ˇ
	ˇ
	

	
	
	A. 到宅育兒指導：
a. 親職示範(飲食及睡眠等作息規劃、生活常規建立、兒童發展篩檢與諮詢等)
b. 餐點預備(配方奶泡製、副食品調製、餐點預備)
c. 家務指導(居家環經安全、戶外與交通安全、物品收納)
d. 親職諮詢(兒童期情緒與行為、親職知能、家庭關係)
e. 托育或育兒資源引介
f. 其他
g. 項目a至e優先服務脆弱家庭、身心障礙者家庭、新手父母家庭、未滿二十歲父或母、經社工評估有需求之家庭。家戶每次申請服務項目以12次為限，如仍有需求得再行申請服務項目以12次為限。最多可展延3次，同年度申請服務項目上限為48次。
h. 自行申請家戶每次申請服務項目以4次為限，如仍有需求得可再行申請服務項目，同年度申請上限為12次。
B. 提升家長知能：
透過辦理4場親職知能主題課程，每場預計至少10戶家庭，依親職教養常見之主題講授，於過程中讓參與者經驗分享並實際演練不同親職互動技巧，讓參與者能有互動學習體驗。
C. 育兒指導員培力：
a. 招募：藉由網路平台及電子DM傳遞資訊，符合育兒指導員資格之人員，參與育兒指導員資格審核及訓練。
b. 訓練：預計總訓練時數為27小時，其包含新人基礎訓練9小時及專業進階訓練18小時(專業進階訓練至多得折抵9小時)。
c. 聯繫： 上、下半年各1場指導員聯繫會議，熟識指導員間情誼、宣達工作倫理、確認服務期待、回饋服務，以增進團隊動力。





(2) 主辦單位
	工作項目
	辦理月份
	辦理方式與內容
	辦理次數(如場次)

	1.成效評核
	7月、12月
	檢視執行率。
	上、下半年各1次

	2.聯繫會議
	5月、10月
	邀集各網絡單位共同討論服務使用狀況，提供回饋並改善服務提供輸送。
	上、下半年各1場

	3.服務成果統計
	每月
	1. 每月10號以前繳交個案服務報表
2. 每月最後1個工作日提供初次訪視評估表、展延服務申請表、結案評估表。
	每月1次，共12次

	4.服務決策會議
	依實際需求訂定
	針對服務有申請展延之個案，將邀集各網絡及專家學者討論處遇。
	3場次

	5.訪視輔導
	依實際需求訂定
	邀請專家學者進行實地訪視輔導，以檢視活動方案執行。
	1場次


4、 經費概算總表：
單位：元
	補助項目
	單價
	數量/單位
	小計
	申請補助
	備註

	專案人員服務費
	
	13.5
	
	
	1. 承辦本計畫民間團體之人力
2. 委託單位辦理：
113年以前聘用1名專職社工：每月  元(起薪37,765元+年資年元)*13.5個月=元

	到宅育兒指導
	事務費
	一般
	1,000
	次
	
	
	到宅親職示範、餐點預備、家務指導、親職諮詢

	
	
	夜間或假日服務
	1,200
	次
	
	
	

	
	
	離島、偏遠或原住民族地區服務
	1,300
	次
	
	
	

	
	
	夜間或假日至離島、偏遠或原住民族地區服務
	1,500
	次
	
	
	

	
	保險費
	
	人
	
	
	

	個案服務費
	專案人員訪視交通費
	
	人
	
	
	1.專案人員訪視交通費
2.育兒指導員訪視交通費
3.提升家長知能

	
	指導員服務交通費
	＜5公里
	60
	次
	
	
	

	
	
	5公里至30公里
	200
	次
	
	
	

	
	
	30公里至70公里
	400
	次
	
	
	

	
	
	≧70公里
	500
	次
	
	
	

	訓練及活動費(含學員住宿費)
	講座鐘點費
	2,000
	場*小時
	
	
	1.提升家長知能
2.育兒指導員培力(訓練課程及聯繫會)
3.差旅費為講師交通費及住宿費
4.膳費含工作人員


	
	專家學者出席費
	2,500
	場
	
	
	

	
	臨時酬勞費
	183
	人*小時
	
	
	

	
	差旅費
	
	式
	
	
	

	
	印刷費
	
	場*人
	
	
	

	
	場地及佈置費
	
	場
	
	
	

	
	膳費
	100
	場*人
	
	
	

	
	活動材料費
	
	式
	
	
	

	專案計畫管理費
	
	年
	
	
	

	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
	
	月
	
	
	

	合計
	
	
	1,968,000
	
	



